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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提昇本校學生之學習風氣，並鼓勵成績表現優良之學生，特訂定「國立臺

南護理專科學校學生學業成績獎勵要點」，以下簡稱本要點。 

 

二、本要點獎勵方式及獎項如下︰ 
  獎項 

方式 

學期成績 

進步獎 
學期成績優良獎 

畢業成績 

優良獎 

對象 

五專 1年級上學期至 4 年級上學期

學生及日二專、進修部之在校學生

(不含延修、暑修及畢業學期) 

在校各班學生(不含延修、暑修及畢業學

期) 

應屆畢業生 

條件 

當學期總成績較前一學期總成績進

步幅度最多之全班前 2 名，且當學

期總成績平均不得低於 60分。 

前一學期之學業總平均成績為全班最優

之前 5%（不足一名，以一名計）為原則

（各科成績均須及格，且修習之學分數

須符合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學生選課

辦法之規定），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。受

獎名額有 2 人以上分數相同之同分參酌

順序為：1.英文 2.國文 3.操行。 

畢業成績各班第一

名，且各學期操行成

績均達 80分以上(不

含畢業當學期成績)

。 

獎勵 

方式 

獎狀乙紙，擇期頒獎 第一名三千元、第二名二千元、第三名

一千元。 

獎勵名單由教務處註冊組按各生學業成

績於每學期開學後四星期內遴報校長核

定給獎，並擇期頒授獎狀。 

每名三千元，獎勵名

單於畢業前遴報校

長，並於畢業典禮中

頒授。 

 

三、成績優良受獎學生應於規定期限（另行公告）內將本人郵局存摺封面（含局

帳號）影本（填寫班級及學號）、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，親自送至教務處註冊

組，以便核發獎學金，逾期視同棄權。 

 

四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 


